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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5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西部创业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41 

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9年 8月 7日，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“关于对宁

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”（公司部关注函

〔2019〕第 98号）。现就关注函涉及事项回复说明如下： 

1. 根据你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7 日披露的《关于独立董

事反对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》，你公司认为上述事项不属于

半年度报告所属期之期后事项，仍属于或有事项，涉税事项

不满足转化为会计事项的条件。请你公司具体说明涉税事项

是否符合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，是否充分考虑与或有事项有

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，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最佳估计数确定预

计负债的金额。 

回复： 

1.大古物流涉税事项的基本情况 

宁夏大古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古物流”）涉税事项

自 2017 年 7 月 6 日接到税务机关税务检查通知书起，一直客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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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并延续至今，公司对该涉税事项持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019 年 7月 3日，大古物流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

治区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（简称《告

知书》），同月 17 日参加了税务部门举行的听证会。听证是税务

机关做出行政决定前，按照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程序

举行的税企双方充分表达意见和看法的交流会议，对于税务机关

做出恰当的、正式的行政决定有着重要作用。听证并非对涉税事

项处理的终结程序，《告知书》中的内容也存在重新认定的可能。

《告知书》 本身不是对涉税事项做出的终结性结论，具有不确

定性。同时，结合公司对大古物流涉税贸易的自查情况、听证情

况、听证补充的相关证据，以及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大古

物流有限公司煤炭贸易事项的咨询意见》，从大古物流自身交易

环节来看，煤炭购货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指示交付方式从供货方收

到了货物，大古物流向购货方收取了所销售货物的款项或取得了

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，向供货方支付了购买货物的款项，大古物

流以自己的名义按规定向购货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也收到

了供货方以其自己的名义向大古物流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符

合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

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39 号）的规定，大古物

流接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，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

不属于虚开。 

2.相关会计准则的适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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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关于适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——资产负债表日

后事项》的说明 

大古物流的涉税事项自 2017年 7月 6日接受税务机关检查

起，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——或有事项》“第二条 或

有事项，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，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

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”的概念，即对其作

为一项不确定事项进行管理，该事项本身的性质需要税务机关未

来做出正式处理意见才能确定。大古物流 2019 年 7 月 3 日收到

的《告知书》涉及内容存在不确定性，并非对大古物流涉税事项

的有效证实。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——资产负债表日后

事项》第二条相关规定，大古物流涉税事项不属于 2019 年半年

报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，应在会计报表的相关附注中披露。

对此，公司已对该事项在《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》的附注“其

他重要事项”中进行了披露。 

（2）关于以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—或有事项》确定

预期影响数的说明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—或有事项》第四条规定：“与

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，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：

（一）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；（二）履行该义务很可能

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；（三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。” 

①就现时义务方面，公司在编制 2019半年度报告时，对《告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8%96%E6%9C%89%E4%BA%8B%E9%A1%B9/9092577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8%96%E6%9C%89%E4%BA%8B%E9%A1%B9/9092577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8%96%E6%9C%89%E4%BA%8B%E9%A1%B9/9092577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A2%84%E8%AE%A1%E8%B4%9F%E5%80%BA/8899107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8E%B0%E6%97%B6%E4%B9%89%E5%8A%A1/101271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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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书》内容和听证情况相结合进行了审慎判断，认为大古物流前

期存在的涉税事项可能造成的后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，严格意义

不应确认为企业的现时义务。但按照一般认知，税务机关给企业

送达《告知书》通常意味着问题存在，依据谨慎性原则，对大古

物流涉税事项在仅考虑《告知书》存在的条件下可以认为企业承

担了现时义务。 

②就经济利益流出方面，大古物流履行该义务必然导致经

济利益流出企业。 

③就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方面，尽管《告知书》中列示了税

款金额、罚款金额，但由于《告知书》并非最终处理意见，既可

能面临性质认定上的改变，也可能面临金额的变化。大古物流涉

税事项是一次性、偶发性、突发性事件，在当前实际条件下，没

有该事项作为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。就大古物流涉税事项的会

计计量，包括公司在内的会计专业人员、独立董事以及其他业内

人士均有各自判断。同时，对于预计负债计量时所对应的费用的

归属期问题，分歧也较大。公司运用特尔菲决策方法综合考虑众

多专家及业内人士在该事项上的分歧后，认为大古物流的涉税事

项在当前条件下的估计数既没有连续性及其概率性，也没有最可

能性，故最佳估计数不存在。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—

或有事项》有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，大古物流目前无法合理预

计该涉税事项的影响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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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大古物流收到的《告知书》并非对涉税事项的

有效证实，不属于公司 2019 年半年报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

项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—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》相

关规定，公司对于该事项应在报表附注中披露。对于该或有事项，

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—或有事项》的相关规定执

行后亦无法确定其影响数。公司已按照上述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，

对大古物流的涉税事项进行了应尽的处理。 

同时，本着会计报表向使用者提供有用会计信息的目的，让

不同使用者能够独立地结合公司所揭示风险做出有利于其自身

的决策和理解的原则，大古物流对其涉税事项在《2019 年半年

度报告》编制期内未进行会计处理，公司对该事项也未作为合并

事项纳入合并会计报表。对于这种处理方式，公司认为更加能够

合理、谨慎、公允地反映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及 6 月

30日的财务状况，也更有利于报表使用者对公司 2019年上半年

的经营成果及 6月 30日的财务状况的了解。 

3.假设税务部门认定大古物流涉税事项成立对公司的影响 

（1） 假设税务部门认定大古物流涉税事项全部成立并做

出处罚决定，按照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，大古物流可能

补缴的税金及罚款合计约为 1.03 亿元（不含教育费附加和滞纳

金），该事项的会计处理将对大古物流和公司处罚当年的净利润

产生不利影响，并可能导致大古物流破产清算。如此情形出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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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公司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大古物流将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

承担责任，公司将以出资额为限对大古物流承担责任。 

（2） 大古物流涉税事项如果存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

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第十一条中有关“疏

忽或曲解事实以及舞弊产生的影响”的情形，将对以前年度财务

报表进行追溯调整。 

（3）对大古物流涉税事项，公司自2017年7月22日起进行

了持续披露，该事项不构成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

强制退市实施办法》第二、四、五条终止上市情形（详见2019

年7月5日披露在《证券时报》、巨潮资讯网的“关于子公司涉税

事项的补充说明”） 。 

2.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大古物流涉税事项对你公司

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具体影响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公司年审会计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回复： 

一、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： 

1. 我们获取了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西部创业）全资子公司宁夏大古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古物

流）于 2019 年 7 月 3 日收到的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

务局稽查局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（宁税稽罚告﹝2019﹞

33034号），我们查阅了公司对外公告，对告知书内容认真阅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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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了解，询问公司对大古物流涉税事项的

态度，公司表示已按告知书内容，向税务部门提出听证申请。 

2. 我们对 2019 年 7 月 17 日税务部门就大古物流涉税事项

进行听证会的情况，向公司管理层做了了解。 

3. 我们查阅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资料，

对公司《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》的表决，除三名独立董事

投反对票外，其余五名董事同意。我们也查阅了公司三名独立董

事的意见记录，三名独立董事均表示：经过认真了解、研究、分

析涉税事项重大，宁夏大古物流有限公司作为西部创业的全资子

公司应依据谨慎性原则，按照会计准则及上市公司相关规定在会

计报表中反映此事。 

4、我们查阅了审计委员会会议记录、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就

半年报独立董事发表反对意见的说明等资料。 

二、核查结论 

经过认真了解、研究、分析涉税事项，根据公司收到的国家

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稽查局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

书》（宁税稽罚告﹝2019﹞33034 号）反映，税务部门详细核查

了大古物流在此项业务开展过程中的资金流转情况，亦在告知书

中有明确的调查结论，依据告知书的拟处罚意见，已明确界定了

大古物流涉税事项的性质及应承担的现实义务的具体数额，即追

缴大古物流少缴增值税 60,639,321.61 元、城市维护建设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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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,244,752.51 元、教育费附加 1,819,179.65 元、地方教育附加 

1,212,786.43 元、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外，拟处少缴税款 60%的

罚款，即 38,930,444.47 元。 

由于此文件于半年报报出之前已收到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

29 号—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相关规定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

13 号——或有事项相关规定，大古物流应根据告知书所列的可

能补缴的税金、附加费及罚款合计为 106,846,484.67 元以及合

理估计滞纳金的金额，在半年报财务报表预计负债列报。同时，

西部创业亦应在公司半年报中就此事项对母公司及合并报表的

影响予以列报和详细披露。 

 

特此回复。 

 

 

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2019年 8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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